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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年度供應協議

及

認股權證認購協議

茲提述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的公
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 (i)本公司全資子公司銅鑫與供應商訂立的年度供應協

議；及 (ii)本公司與認購方訂立的認股權證認購協議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，本

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與各認購方完成認股權證認購事項的義務須待達成若

干條件後，方可作實，而倘有關條件並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前達成，則

認股權證認購協議將自動終止及失效。

董事會宣佈，由於認股權證認購事項的若干條件並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

前達成，認股權證認購協議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自動終止。因此，本公

司將不會發行認股權證及本公司將不會據此發行股份。此外，由於認股權證認購

協議並未成為無條件，年度供應協議亦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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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年度供應協議終止後，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與其供應商的適當合作機會，旨在保

證原材料的穩定供應，以滿足本集團的生產需求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

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

主席

俞建秋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俞建秋先生（主席）、鄺偉

信先生、黃偉萍先生及朱玉芬女士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李廷斌先

生、潘連勝先生及任汝嫻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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